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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关于对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皇庭九龙珠

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郑康豪 

的监管函 
 

公司部监管函〔2022〕第 224 号 

 

 

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、重庆皇庭九龙珠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郑

康豪： 

经查明，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集团”）、

重庆皇庭九龙珠宝产业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九龙珠宝”）、

深圳市皇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产控”）、深圳市皇

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投资”）、郑康豪存在以下违

规行为： 

一、 皇庭集团未按协议约定履行连带支付责任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国际”）将

其持有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心再贷款”）51%的

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心基金”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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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庭集团就同心基金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同心再贷款支付借款及利

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，如同心基金、同心再贷款未于 2020 年 12 月

31 日前向皇庭国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的 60%，

由皇庭集团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进行连带支付；如同心基金、同

心再贷款未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金及利

息合计的 40%（前述款项分 4 期于 2021 年每个季度末支付），由皇庭

集团于 2021 年每个季度末后一个月内进行连带支付。截至 2021 年

12 月 31 日，皇庭国际应收同心基金股权转让款 29,399.80 万元，应

收同心再贷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6,806.75 万元，皇庭集团未在承

诺期限内履行连带支付责任。 

二、 皇庭集团、皇庭九龙珠宝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

   皇庭国际以其持有的同心基金部分股份与皇庭集团持有重庆皇

庭珠宝广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皇庭”）100%股权进行资产置

换，并由皇庭集团及皇庭九龙珠宝对重庆皇庭营业收入承担业绩补

偿责任，在业绩考核期内，若经重庆皇庭年报会计师审核的重庆皇

庭年度营业收入少于相应年度营业收入承诺数额，皇庭集团或皇庭

九龙珠宝应在接到通知后的 3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皇庭国际或其子

公司进行补偿。根据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的《关于重庆皇庭广场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

报告》（亚会核字（2022）第 01610041 号），重庆皇庭 2021 年度经

审计营业收入 1,229.61 万元，与业绩承诺差异-3,770.39 万元，皇

庭集团、皇庭九龙珠宝应补偿皇庭国际 3,770.39 万元。截止本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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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出具日，约定的补偿金支付期限已经届满，但皇庭集团、皇庭九

龙珠宝仍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。 

三、皇庭产控、皇庭投资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

皇庭国际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皇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皇庭物业”）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收购深圳市皇庭商务服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皇庭商务服务”）100%的股权，皇庭产控、皇庭投资

承诺，在业绩考核期内，若经皇庭商务服务年报会计师审核的年度

净利润少于相应年度净利润承诺数额，皇庭产控、皇庭投资应在接

到通知后的 3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皇庭物业进行补偿。根据亚太（集

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的皇庭商务服务 2021 年财

务报表，皇庭商务服务 2021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收益后归属于母公司

的净利润为 2,504.53 万元，与业绩承诺差异-745.47 万元，皇庭产

控、皇庭投资应补偿皇庭物业 745.47 万元。截止本监管函出具日，

约定的补偿金支付期限已经届满，但皇庭产控、皇庭投资仍未履行

业绩补偿义务。 

皇庭集团就违规事项一的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

修订）》第 4.5.1 条的规定；皇庭集团、皇庭九龙珠宝就违规事项二，

皇庭产控、皇庭投资就违规事项三的行为均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5.1 条、第 7.7.5 条的规定；郑康

豪作为皇庭国际的实际控制人，同时系前述违规事项一、违规事项

二、违规事项三责任主体的实际控制人，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4.5.1 条的规定。请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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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。 

同时，提醒你们应当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

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、

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9 月 23 日 


